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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资金支出限制

• 企 业 须 已 在

香港按照《商

业登记条例》

（ 香 港 法 例

第310章）登

记。

• 企业须符合中

小企业定义（

即：如从事制

造业-雇用少于

10 0人；非制

造业-雇用少于

50人）。

• 香 港 境 外 展

销/展览会。

• 香港境外商贸

考察团。

• 以香港境外市

场为主要对象

的本 地 展销/

展览会（详细

要求请参阅此

处）。

• 在以香港境外

市场为主要对

象的贸易刊物

上刊登广告。

只有下列开支可获

推广基金资助：

• 由主办机 构/

协 办 机 构 收

取的摊位租赁

费或其它租赁

费。

• 摊位建筑、设

置 及 设 计 费

用，摊位组件

和展品的运输

费用以及摊位

摆设的其它租

赁费用。

香港政府为本地企业及中小企业提供支援

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严重影响了本地企业及中小企业。香港政

府推出一系列支援政策以协助符合资格标准及申请成功的本

地企业及中小企业。本行编制了一份政府资助计划清单，列出

每项资助计划的主要资料。

1. 香港中小企业资助计划 

香港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多项资助计划，如银行贷款担保、资

助出口的市场推广活动及为中小企业发展项目提供资助。每项

计划的目的都在于满足不同行业的不同企业的需求。企业可以

选择最适合其需求的资助计划。

a.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 

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（下称「推广基金」）旨在向中小企业

提供资助，以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出口推广活动，藉此协助其扩

展香港境外市场。每间企业的累积资助上限为80万港元（较

2020年1月的40万港元有所增加）。中小企业可通过网上电子

表格、邮寄、投递或亲身送递方式送交工业贸易署(下称「工贸

署」)「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」科 。
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emf/emf_local_trade_fair.html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emf/emf_local_trade_fair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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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资金支出限制

• 在申请推广基

金时，企业须

在香港有实质

业务运作。（详

细资料请参照

工贸署发布的

「实质业务运

作」规定的指

引」） 。

• 如企业以前曾

获基金资助，

所获的累计资

助金额不能超

过80万港元。

就计算累计资

助金额上限而

言，关联企业（

拥有相近商业

登记资料的企

业）会被视为

单一企业。

• 企业必须不是

出口推广活动

的主办机 构/

协办机 构/服

务供应商或与

主办机 构/协

办机 构/服务

供应商有关联

的公司。 

• 通过电子平台/

媒介进行以香

港境外市场为

主要对象的出

口推广活动。

• 建立或优化申

请 企 业 所 拥

有的以香港境

外市场为主要

对象的公司网

站/流动应用程

式。 

• 由主办机 构/

协办机构收取

的报名费用。

• 刊登广告及印

制宣传刊物/单

张的费用。有

关的宣传刊物

必须附有申请

企业的公司全

名及有关活动

的资料。

• 申请企业代表

的交通费和住

宿费。

• 在电子平台/媒

介上载产品资

料作销售、开

设 /优化网上

商店，及推广

网上商店的非

经常费用。

• 建立或优化申

请企业拥有的

公司网站/流动

应用程式的非

经常费用。

 点击此处1了解详细的申请手续。  

1	 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emf/emf_procedures.
html

b. 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 

中小企业信贷保证计划（下称「信贷保证计划」）为中小企业

提供信贷保证。该计划旨在协助合资格的中小企业向参与计

划的贷款机构取得贷款，用作中小企业购置营运设备及器材，

或一般业务用途的营运资金。  

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资金支出限制

• 按照《商业登

记条 例》（第

310章）在香

港登记，并在

香港有实质业

务运作 （点击

此处查看工贸

署发布的「有关

「实质业务运

作」规定的指

引」）。

• 符合中小企业

定义（即：如从

事制造业-雇用

少于100人；

非制造业-雇用

少于50人）。

• 与贷款机构并

无关连。

• 并非经营贷款

业务。

•  营运设备及器

材贷款：用以

购置与申请企

业所经营业务

有关的设备或

器材，当中可以

包括：机械、

工具、电脑软

件和硬件、通

讯系统、文仪

设备、运输工

具 、家 俬 、固

定装置。

• 营 运 资 金 贷

款： 用以支付

一般业务用途

的营运开支。

•  信贷保证计划

只限于两种形

式的贷款： 营

运设备及器材

贷款 ，以及营

运资金贷款。

 点击此处2了解详细的申请手续。  

2	 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sgs/sgs_scheme.html
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emf/emf_procedures.html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emf/emf_procedures.html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sgs/sgs_scheme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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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. 工商机构支援基金

工商机构支援基金旨在资助非分配利润组织推行项目，以提

升香港整体或个别行业的非上市企业的竞争力。有关项目可包

括工作坊、会议、调查研究、展览会等。

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发放资助拨

款

• 非分配利润组织 

（指不派发红利

予其董事、股东、

雇员或任何其他

人士的组织）。

• 申请机构须为法

定机构或在香港

特别行政区法律

下注册的机构。

• 申请机构可委聘

执行机构协助推

行项目。申请机构

须在申请表上提

供证明（例如项目

小组主要成员的

履历），以显示执

行机构能有效地

执行有关项目。

• 申请机构亦可寻

求相关机构（牟利

商业团体或具有

政治背景的组织

除外）的支持，作

为项目的合 作机

构。

任何有助提升香港

整体或个别行业的

非上市企业的竞争力

的项目。以下与项目

直接有关的支出可以

获得资助：

• 人手（如薪金）。

• 因推行项目而购

买或租赁额外设

备的费用。

• 向执行代理支付

有关协助申请机

构推行项目的费

用。 

• 其他直接费用包

括：消耗品的费

用、外聘顾问的

费用、制作及推

广项目可交付成

果的费用、交通

费、外聘核数费

用及专利权注册

费用。

•  根 据 核

准项目建

议书中列

明的现金

流预算，

资助拨款

一 般 分

两 期 或

三 期 发

放。第一

期 拨 款

将於获资

助 机 构

与政府签

订项目协

议 后 发

放。

• 随 后 的

拨 款 会

於 进 度

报告及经

审计帐目

获接纳后

发放。

点击此处3了解详细的申请手续。  

 2. 政府其它资助计划 

a. 创科生活基金 

此基金资助令巿民生活更方便、舒适和安全，或照顾特殊社

群需要的创新及科技项目。 

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评审机制及

准则

• 接受社会福利

署资助的非政

府机构。

• 《防止贿赂条

例》（第2 01

章）第2条界定

的公共机构，

但 政 府 政 策

局／部门、行

政会议及立法

会除外。

• 专业团体。

• 行业协会。 

• 根据《税务条

例》（ 第112

章）第88条获

豁免缴税的社

会服务机构。

•  项目必须能令市民

大众受惠，并配合

政府政策，而项目必

须包含创新应用科

技。

• 项目可以是不同形式

的，包括流动应用程

式、产品、装置、设

备、工具、服务、软

件，或具充分理由的

其他形式。

• 项目必须于12个月内

完成，并于推出后最

少连续营运两年。

• 项目在资助期内须不

牟利。

• 项目必须主要在香

港境内开发。

• 为市民大

众或特殊

社群带来

的益处。

• 创新和科

技內容。

• 可 行 性

及可持续

性。

• 财 务 因

素。

• 申 请 机

构的技术

及管理能

力。

点击此处4申请。 
3	 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tsf/tsf_procedures.html
4	 https://fbl.itb.gov.hk/?lang=SC

https://www.smefund.tid.gov.hk/sc_chi/tsf/tsf_procedures.html
https://fbl.itb.gov.hk/?lang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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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创意智优计划

创意智优计划旨在提供资助予有利香港创意产业发展和推广

的计划。创意智优计划资助以下发展创意产业的项目：培育人

才及促进初创企业，开拓市场，及推动香港成为亚洲创意之

都。创意智优计划由「创意香港」办公室管理。「创意香港」为

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其下一个专责办公室，负责推动香港创意

经济的发展。 

申请资格 资助范围 资助限制

• 申请者须为本

港注册成立的

团体或公司。

• 一般而言，申请

者须为本港注

册的机构／组

织，包 括本 地

学术 机 构、支

援业界组织、

工商团体、专业

团体 、研究机

构和公司 。

• 「创意香港」

及其他政府部

门亦可申请资

助。

创意智优计划 将

资助以下项目：

• 培育人才及促

进初创企业的

发展；

• 开拓市场；及

• 推动香港成为

亚 洲 创 意 之

都，并在社会

营 做 创 意 氛

围。

创意智优计划不

会资助： 

• 属于政府其他

专项资助计划

涵盖范围的项

目；及/或

• 将会从其他公

帑获得资助的

项目。

点击此处5申请。 

5	 https://www.createsmart.gov.hk/cfais/?locale=zh_HK

https://www.createsmart.gov.hk/cfais/?locale=zh_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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